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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动物卫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181）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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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运输管理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生猪运输的基本要求、车辆配备要求、运输作业要求、标识与随行文件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生猪道路运输的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056  汽车行驶记录仪 

GB 23254  货车及挂车  车身反光标识 

JT/T 794  道路运输车辆卫生定位系统车载终端技术要求 

QC/T 699  车用起重尾板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生猪运输车辆  pig transport vehicle 

装备有饮水、喷淋、消毒等装置，用于运输生猪的汽车或挂车。 

 

开放式生猪运输车辆 fence type pig transport vehicle 

车厢侧面为仓栅结构，且配置遮风挡雨装置，内部为多层分栏结构且有人行通道的生猪运输车辆。 

 

封闭式生猪运输车辆 closed pig transport vehicle 

载货部位的结构为封闭式厢体且与驾驶室各自独立的生猪运输车辆。 

 

运输装载密度 loading density during transportation 

运输时车辆每平方米所能承载的生猪最大重量。 

4 基本要求 

从事生猪运输的单位或个人应在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取得备案。备案时应提交

单位营业执照、个人身份证明等材料。 

生猪承运人应了解动物防疫法等基本常识。患有人畜共患传染病的人员不准许直接从事生猪运输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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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运输车辆应获得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的备案。备案时应提交车辆所有权人

的营业执照、运输车辆行驶证、运输车辆照片等材料。 

生猪承运人应使用经备案的车辆运输生猪。在启运前，应合理规划运输路线和运输时间。 

生猪承运人应建立健全运输台账，详细记录检疫证明编号、生猪数量、运输时间、启运地点、到

达地点、运输路线、车辆清洗、消毒以及运输中死亡、染疫或者疑似染疫生猪的处置情况等。 

生猪承运人应核对运输生猪的数量、畜禽标识等信息，查看是否附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或海

关签发的检疫单证。未提供检疫证明或检疫证明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的，不准许承运。 

5 车辆配备要求 

5.1.1 生猪运输车辆和车厢的设计、制造和配置应与生猪的大小、重量相适应。车辆和车厢的机械和

结构状况应保持良好，车厢的设计应避免生猪穿栏或逃逸，并能保护生猪免受恶劣天气的影响。 

5.1.2 车辆的厢壁、隔栏及地板应使用耐腐蚀、防渗漏、可清洗的材料，且地板应为防滑材料。封闭

式厢体宜使用隔热材料。 

5.1.3 车厢应便于彻底清洗和消毒，应能容纳运输途中的粪尿，箱体各层地板不应使用带孔洞的漏粪

板结构。 

5.1.4 车辆应配备饮水装置、污水和垃圾收集装置，宜配备提供饲料的食斗槽等设备。 

5.1.5 车辆应配备简易清洗、消毒设备和消毒药品，并应配备其他保障动物防疫的设施设备。 

5.1.6 应使用没有尖锐突起物、平滑安全的系挂装置，避免生猪受伤。车辆需要摆渡时，应有充足的

安全保障设施。 

5.1.7 开放式生猪运输车辆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每一层地板与侧板封闭围栏高度差不应小于 350 mm，防止粪水外流造成污染。 

b） 应配备遮挡风雨、防烈日、保暖等装置。 

c） 应设有装喷淋装置。 

5.1.8 仔猪和种猪的运输应使用封闭式生猪运输车辆。封闭式生猪运输车辆的配备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应配备通风系统或适当设置一定数量的通风窗口，车辆静止时应确保通风系统的有效运行，并

且可以调节气流。 

b) 应配备温度监控系统，应根据运输对象和运输距离等不同，配备适宜的温度调节系统。温度调

节系统包括喷淋、制冷或暖风装置。 

c) 应配备照明设备和视频监控系统，监控范围能覆盖所有生猪个体。 

d) 应配备车用起重尾板，尾板应符合 QC/T 699的规定。 

5.1.9 跨省运输生猪的备案车辆，应当配备车辆卫星定位系统，卫星定位系统应符合JT/T 794的规定，

相关信息记录保存期限不应少于 2个月。 

5.1.10 总质量大于或等于 12 000 kg 的运输车辆应装备汽车行驶记录仪，行驶记录仪应符合 GB/T 

19056的规定。 

6 运输作业要求 

装载前要求 

6.1.1 从事运输活动前，承运人应做好个人清洁、卫生工作，随车配备口罩、手套、鞋套、防护服等

个人防护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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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车辆运输前需要对车辆相关设备进行检查，保障设备正常运转。 

6.1.3 运输仔猪车辆的厢体不应超过四层，运输其他生猪车辆的厢体不应超过三层。每个隔层间距应

与运输生猪大小相适宜，不得挤压生猪，保证运输过程中，每只生猪都能保持自然站立姿势，不会碰到

上层车顶或上层甲板，并有充足的头上空间保持空气流通。 

6.1.4 应在厢体每层内设置分栏隔板，通过隔离使运输装载密度符合要求。 

6.1.5 运输前，承运人应向托运人了解运输生猪有关情况，并做好相应准备工作，包括但不限于： 

a) 了解运输生猪的大小、数量，车辆装载生猪后的总质量不应超过车辆的最大总质量； 

b) 根据运输生猪的数量、大小和运输距离等情况，准备适当的饲料和饮水。 

装卸载要求 

6.2.1 承运人应按照动物检疫证明载明的启运地、目的地、数量等信息承运生猪。 

6.2.2 装载前应确定车辆和厢体所运输生猪数量及各围栏的分配情况，运输装载密度不应超过 265 

kg/m
2
。 

6.2.3 生猪装卸载过程中，不应采取粗暴方式（如棍棒赶猪）驱赶生猪，应防止生猪在装载过程中遭

受惊吓，避免发生应激、踩踏等事故。 

6.2.4 生猪装载后，承运人应清点生猪数量、观察生猪的健康状况，发现异常情况应暂停运输。 

6.2.5 生猪养殖场或中转站宜设置专用的对接廊台和升降装置，可与车辆形成无缝对接，方便生猪自

行出入车辆。对接廊台可有一定坡度，但不应超过 20°。 

运输要求 

6.3.1 承运人应按照预先规划的运输路径行驶，跨省运输生猪的应经指定通道进入或通过省境。 

6.3.2 应在行程中以适当间隔安排生猪在休息点休息，停车期间应当观察车辆状况和生猪健康状况，

必要时对通风和隔离进行适当调整。途中休息次数取决于运输方式、生猪年龄和气候条件等。车辆停放

时，应尽量远离动物和人群或其他运载动物、动物产品的工具。停车检查和处理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观察车体、车厢、轮胎、底盘等表面，是否附着动物粪便、垫料、体液、毛发、血液等污染

物，及时清理、收集附着的污染物，对局部进行清洗、消毒； 

b) 车厢是否有渗漏、遗撒等情况，及时清理、收集渗漏、遗撒物，调整或增加防止渗漏、遗撒

的设施，对局部进行清洗、消毒； 

c) 观察生猪精神状况、呼吸状态、运动状态、饮水饮食情况及排泄物状态等； 

d) 及时清理、收集剩余的饲料和饮水，补充清洁的饲料和饮水。 

6.3.3 运输过程中应保持车厢内的空气流通；运输途经地温度高于 25℃或者低于 5℃时，应当采取必

要措施避免生猪发生应激反应。 

6.3.4 运输途中发现生猪出现无症状突然死亡等异常状况时，应立即停运处理。发现动物染疫或者疑

似染疫的，应当立即向所在地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或者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在相关部门到来前，

承运人应采取隔离等措施，避免其他车辆、人员靠近或接触病（死）猪和运输车辆。 

6.3.5 运输途中产生的剩余食物、废纸等生活垃圾，应统一收集后，送到专门的垃圾回收地点处理。

清理的动物粪便、垫料、体液等污染物和残留的饲料、饮水等应统一收集、存放，送到符合要求的无害

化处理点，不得随意丢弃、处置。 

6.3.6 使用开放式生猪运输车辆时，从起运地至目的地距离不应超过 1000 km。 

清洗消毒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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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 在装载前和卸载后应及时对运输车辆进行清洗、消毒，并进行记录。 

6.4.2 运输车辆的清洗、消毒工作可参照按 NY/T XXXX(车辆洗消中心生物安全技术)的规定执行。 

7 标识与随行文件要求 

车体标识 

7.1.1 车厢外体颜色宜使用白、银、淡青色等浅色系。 

7.1.2 车身粘贴的反光标识应符合 GB 23254的规定。 

随行文件 

7.2.1 全部所需随行文件齐备后方可装载生猪。 

7.2.2 随行文件包括： 

a) 动物检疫合格证明； 

b) 畜禽运输车辆备案表（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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